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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征求意见稿）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进一步加强

铊污染防治，指导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涉铊污染源污染

隐患排查治理，降低污染风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标

准、规范，编制本指南。

1.2 排查范围

主要包括以下涉铊重点行业企业：

（1）铅锌矿采选企业；

（2）铅锌冶炼企业，包括矿产铅锌冶炼和以冶炼废渣

和钢铁烟灰为原料的再生铅锌冶炼企业；

（3）含烧结球团工序的钢铁冶炼企业，包括单独烧结

球团企业；

（4）硫铁矿制酸企业；

（5）以冶炼废渣和钢铁烟灰为原料的锌无机化工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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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可根据本地含铊矿分布、行业原材料分析、排放

标准等情况，增加其他行业企业。

1.3 总体要求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工作方针，聚

焦铊污染事件多发的重点行业涉铊污染源，抓住产排污重

点环节，深入开展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将存在污染

隐患的涉铊污染源纳入整治清单，指导企业开展铊污染治

理，提升铊污染风险防控水平。

1.4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

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标准。

GB 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25466 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132 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3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63.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有色金属

工业——铅锌冶炼

/image20010518/17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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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863.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有色金属

工业——再生金属

HJ 86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行业

HJ 878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钢铁工业及炼焦

化学工业

HJ 98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有色金属工业

HJ 103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无机化学工

业

HJ 1120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处理通用

工序

HJ 1138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无机化学工业

HJ 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36 号）

《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 公安部 交

通运输部 部令 第 23 号）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年 第 82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环固体

〔2022〕17 号）

2 排查治理工作方法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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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包括资料收集、现场排查、治理及成效评估等环

节。

2.1 资料收集

建议收集的资料清单参考附表 1。重点收集涉铊污染源

基本信息、环境管理信息等资料，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有

关材料，并做好资料建档工作。

2.2 现场排查

排查环节重点包括含铊原料管控情况、生产过程铊污

染防治情况、含铊废水收集处理情况、含铊固废污染防控

情况、铊污染物监测监管情况等。

根据涉铊污染源所属行业和生产状态，按照涉铊污染

源污染隐患排查表（附表 2）开展现场排查。涉铊污染源污

染隐患排查表列出了涉铊污染源可能存在的污染隐患点，

其中带星号（*）的为重点排查项。重点排查项主要包括含

铊矿石和原料、循环水、外排废水、废水处理污泥等。

现场排查时应逐项对照污染隐患排查表记录涉铊污染

源污染隐患排查情况。每一排查环节存在一个及以上污染

隐患的，判定该环节存在污染隐患。不涉及的污染隐患点

可在备注中注明特殊情况或说明原因，并在判定该环节是

否存在污染隐患时予以排除。

2.3 治理及成效评估

根据污染隐患的排查情况，将存在铊污染隐患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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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涉铊污染源整治清单，指导企业及时实施治理，消除

污染隐患，有明确法规标准要求的，应指导督促企业按规

定落实相关要求；涉及超标排放等环境污染违法问题的，

应依法依规进行处罚。指导企业统筹用好现有资金支持渠

道以及与环保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有关的绿色环保税

收优惠政策，助力企业开展铊污染治理和生产工艺提升改

造等。

工作过程中，要及时梳理总结工作进展，核实企业污

染隐患治理完成情况，填写本地区涉铊污染源污染治理情

况汇总表（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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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建议收集的资料清单

企业信息 资料项目

基本信息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报告、排污许可证、入河排污口设置

决定书等。

环境管理信息

原料铊含量检测分析报告；废水处理系统运行

管理与排放台账、含铊废水处理药剂使用量；

含铊固废管理台账、含铊危废管理计划与管理

台账等；排污许可年度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方

案；排放的废水、厂区雨排水、周边地表水等

环境监测报告；历年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环境应急预案；铊污染防控方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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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附表 2-1 铅锌矿采选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表
1

企业名称 地址

原矿铊含量（mg/kg） （填写当前开采原矿铊含量范围）

矿井（坑）废水处理前铊浓度（μg/L）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矿井（坑）废水处理后铊浓度（μg/L）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尾矿库废水处理前铊浓度（μg/L）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尾矿库废水处理后铊浓度（μg/L）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含铊废水处理药剂使用量（kg/t 废水或L/t

废水）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当天使用量数据）

含铊废水处理污泥
铊含量（mg/kg）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具体去向 （处置方式；自行处置或委托处置企业名称）

企业排放受纳河流下游流经距离 100 公里内是

否有饮用水水源地

是（距离最近饮用水水源地 公里，水源地级别：县级、地市级或其

他 ）

否

现场排查单位 现场人员（签字）
企业现场负责人

（签字）
排查时间

1 对开采原矿铊含量进行取样检测或调取企业检测数据，对于原矿铊含量高于 20mg/kg 的企业应重点关注。若原矿铊含量低于 20mg/kg，且矿井（坑）废水、尾

矿库废水处理前浓度均低于 5μg/L，仅填写本页附表，后续排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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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 矿石管控情况
□是

□（1）开采高铊矿石。*
若原矿铊含量高于 20mg/kg，建议定期开展原矿铊含量分

析，并加强铊污染预防和治理。

□（2）矿石原料及精矿贮存未落实“三防”要

求。
贮存应落实“三防”（防渗漏、防流失、防扬散）要求。

□不存在以上问题

2
含铊废水收集处

理情况

□是

□（3）外排矿井（坑）废水、尾矿库废水等未

收集。
对废水收集系统进行改造，确保对所有废水进行有效收集。

□（4）废水收集设施有漫流或漫流痕迹。
应采取防漫流措施，如对回水系统、渗滤液收集系统进行改

造，调整水泵回量或增大水池容积等。

□（5）废水铊污染物浓度超过国家或地方排放

标准，但未安装废水除铊设施。*
应安装废水除铊设施，确保废水达标排放。

□（6）含铊废水除铊设施不正常运行、含铊废

水不能在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稳定达标排

放。*

应排查除铊设施不正常运行、废水不能稳定达标排放原因，

及时进行整改，确保废水达标排放。

□（7）废水处理系统未建立运行管理台账（包

括药剂、用电量、污泥产生量等）。
应建立废水处理设施运行台账。

□（8）事故应急池中有废水、其他杂物存放，

或容积无法满足应急需要。

清理事故应急池中废水、其他杂物，或扩大事故应急池容积

等，满足应急需要。

□不存在以上问题

3
含铊固废污染防

控情况

是

□（9）未建立含铊废水处理污泥等产生、收

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台账。

应建立含铊废水处理污泥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利用、

处置台账。

□（10）含铊废水处理污泥贮存未落实“三

防”要求。
贮存应落实“三防”要求。

□不存在以上问题

4
铊污染物监测监

管情况
是

□（11）自行监测方案未明确废水、周边地表

水总铊监测相关内容。

应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有色金属工业》及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等标准规范要求，在

自行监测方案中明确废水、周边地表水总铊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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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2）未开展废水总铊自行监测。 应按照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废水总铊监测。

□（13）未开展周边地表水总铊监测。
应按照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周边地表水总铊监

测。

□（14）依法依规应审批的入河排污口未进行

审批；已有入河排污口未进行规范化建设。

应依法依规补办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手续；入河排污口按相

关规定开展规范化建设。

□不存在以上问题

5 其他
□是 □（15）（填写排查发现的其他污染隐患）

□未发现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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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铅锌冶炼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表
2

企业名称 地址

铅锌精矿原料

铊 含 量

（mg/kg）
（填写当前原料铊含量范围）

产地 （国内矿填写地市，进口矿填写国家）

废渣和烟灰原料

种类 □钢铁烟灰 □有色冶炼除尘灰 □有色冶炼废渣 □其他

铊 含 量

（mg/kg）
（填写当前原料铊含量范围）

污酸废水处理前铊浓度（μg/L）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污酸废水处理后铊浓度（μg/L）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污 酸 废 水 处 理 药 剂 使 用 量

（kg/t 废水或L/t 废水）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当天使用量数据）

污酸废水处理污泥

铊 含 量

（mg/kg）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具体去向 （填写处置方式；自行处置或委托处置企业名称）

烟化炉烟灰（锌灰）

铊 含 量

（mg/kg）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具体去向 （填写处置方式；自行处置或委托处置企业名称）

是否位于工业园区内 □是 □否

企业排放受纳河流下游流经距离

100 公里内是否有饮用水水源地

□是（距离最近饮用水水源地 公里，水源地级别：县级、地市级或其他 ）

□否

现场排查单位 现场人员（签字）
企业现场负责人

（签字）
排查时间

2 建议对每个来源的生产原料进行取样检测或调取企业检测数据，对于原料中铊含量高于 20mg/kg 的企业应重点关注。每个来源指来源于同一个原料供

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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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
含铊原料管

控情况

□是

□（1）使用高铊生产原料（铅

锌精矿或冶炼废渣等）。*

若生产原料铊含量高于 20mg/kg，建议定期开展原料铊含量

分析，并加强铊污染预防和治理。若环评文件有要求的，任

一来源生产原料铊含量应低于环评文件要求。鼓励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减少使用高铊原料。

□（2）铅锌矿贮存未落实“三

防”要求。
贮存应落实“三防”要求。

□（3）冶炼废渣、钢铁烟灰等

原料贮存未落实相关管理要求。

*

根据原料属性，应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

控制标准》或《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识

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等要求，规范贮存。

□ 不存在以上问题

2

生产过程铊

污染防治情

况

□是

□（4）循环使用的制酸车间烟

气洗涤净化水总铊浓度过高。

建议定期开展制酸车间烟气洗涤净化水总铊浓度监测，同时

建议将循环水总铊浓度控制在 170μg/L
3
以下。

□（5）制酸车间烟气洗涤净化

水有外溢痕迹或外溢风险。*

采取防止烟气洗涤净化水外溢措施，如加盖顶棚、设置围

堰、扩大容积等。必要时，可考虑安装制酸车间烟气洗涤净

化水池视频监控设施。

□（6）直接使用未经处理的烟

气洗涤净化水冲洗地面、冲渣。

烟气洗涤净化水应经过处理达标后才能进行冲洗地面、冲

渣。

□（7）厂区雨污分流不到位。

采取硬化厂区地面、修建雨水沟、初期雨水池设置阀门切换

系统等雨污分流措施，规范收集初期雨水。必要时，可考虑

安装雨水排放口视频监控设施。

□（8）事故应急池中有废水、

其他杂物存放，或容积无法满足

应急需要。

应清理事故应急池中废水、其他杂物，扩大事故应急池容积

等，满足应急需要。

□不存在以上问题

3
含铊废水收

集处理情况
□是

□（9）外排污酸废水未单独收

集并进行除铊处理。*

按照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要求，污酸废水应单独收集，严禁

稀释排放。超过排放标准的应安装污酸废水除铊设施。

□（10）地面冲洗水、冲渣水、 建议对总铊浓度超过排放标准的地面冲洗水、冲渣水、初期

3 根据《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总铊排放限值为 0.017mg/L，按照废水处理设施总铊去除率为 90%推算的制酸车间烟气洗涤净化水总铊浓度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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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初期雨水等总铊浓度超过排放标

准。

雨水等，进行除铊处理。

□（11）污酸废水收集处理设施

存在“跑冒滴漏”。

应做好污酸废水收集处理设施运行管理，严禁“跑冒滴

漏”。

□（12）废水除铊设施不正常运

行、污酸废水不能在车间或生产

设施排放口稳定达标排放。*

应排查除铊设施不正常运行、废水不能稳定达标排放原因，

及时进行整改，确保废水达标排放。

□（13）污酸废水处理系统未建

立运行管理台账（包括药剂、用

电量、污泥产生量等）。

应指导企业建立废水处理设施运行台账。

□（14）废水“零排放”企业外

排污酸废水。*
应依法依规开展整治。

□ 不存在以上问题

4
含铊固废污

染防控情况

□是

□（15）污酸废水处理污泥、除

尘灰（危险废物代码 321-014-

48）、酸泥（危险废物代码

321-033-29）的贮存、转移未落

实相应环境管理要求。*

应对污酸废水处理污泥开展危险废物鉴别。按照《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或《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危险废物

转移管理办法》等要求，规范贮存、转移。

□（16）未规范建立污酸废水处

理污泥、除尘灰、酸泥等产生、

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

台账。

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或《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等要求，规范建立污酸

废水处理污泥、除尘灰、酸泥等产生、收集、贮存、转移、

利用、处置台账。

□ 不存在以上问题

5
铊污染物监

测监管情况
□是

□（17）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申

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有色金属工

业——铅锌冶炼》等要求在排污

许可证中明确废水总铊许可排放

浓度限值、监测点位、频次等涉

铊环境管理要求。

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有色金属工业——

铅锌冶炼》《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有色金属工

业——再生金属》《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有色金属

工业》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地方铊污

染物排放标准等要求，在排污许可证中明确废水总铊许可排

放浓度限值、监测点位、频次等环境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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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8）自行监测方案未明确废

水、周边地表水总铊监测相关内

容。

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相关标准规范，以及《铅、锌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等标准规范要求，在自行监测方案中明确废

水、周边地表水总铊监测内容。

□（19）未开展废水总铊自行监

测。
应按照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废水总铊监测。

□（20）未开展周边地表水总铊

监测。

应按照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周边地表水总铊监

测。

□（21）依法依规应审批的入河

排污口未进行审批；已有入河排

污口未进行规范化建设。

应依法依规补办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手续；入河排污口按相

关规定开展规范化建设。

□不存在以上问题

6 其他
□是

□（22）（填写排查发现的其他

污染隐患）

□未发现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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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 钢铁冶炼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表
4

企业名称 地址

铁矿石原料
铊含量（mg/kg） （填写当前铁矿石原料铊含量范围）

产地 （国内矿填写地市，进口矿填写国家）

脱硫废水处理前铊浓度（μg/L）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脱硫废水处理后铊浓度（μg/L）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脱硫废水处理药剂使用量（kg/t 废水

或L/t 废水）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当天使用量数据）

脱硫废水处理污泥
铊含量（mg/kg）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具体去向 （填写处置方式；自行处置或委托处置企业名称）

烧结机头灰
铊含量（mg/kg）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具体去向 （填写处置方式；自行处置或委托处置企业名称）

高炉除尘灰
铊含量（mg/kg）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具体去向 （填写处置方式；自行处置或委托处置企业名称）

是否位于工业园区内 □是 □否

企业排放受纳河流下游流经距离 100 公

里内是否有饮用水水源地

□是（距离最近饮用水水源地 公里，水源地级别：县级、地市级或其

他 ）

□否

现场排查单位
现场人员（签

字）

企业现场负责

人（签字）
排查时间

4 建议对每个来源的铁矿石原料进行取样检测或调取企业检测数据，对于原料中铊含量高于 20mg/kg 的企业应重点关注。每个来源指来源于同一个原料供应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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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 含铊原料管控情况
□是

□（1）使用高铊铁矿石原料。*

若铁矿石铊含量高于 20mg/kg，建议定期开展铁

矿石铊含量分析，并加强铊污染预防和治理。若

环评文件有要求的，任一来源铁矿石原料铊含量

应低于环评文件要求。鼓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减少使用高铊铁矿石原料。

□（2）铁矿石未封闭贮存。 铁矿石应采用密闭料仓或封闭料棚等方式储存。

□不存在以上问题

2
生产过程铊污染防

治情况

□是

□（3）脱硫塔循环水总铊浓度过高。

建议定期开展脱硫塔循环水总铊浓度监测，并建

议将脱硫塔循环水总铊浓度控制在 500μg/L
5
以

下。

□（4）脱硫塔循环水有外溢痕迹或外溢

风险。*

采取防止脱硫塔循环水外溢措施，如加盖顶棚、

设置围堰、扩大容积等。必要时，可考虑安装脱

硫塔循环水池视频监控设施。

□（5）直接使用未经处理的脱硫塔循环

水冲洗地面、冲渣。

脱硫塔循环水应经过处理达标后才能进行冲洗地

面、冲渣。

□（6）厂区雨污分流不到位。

采取硬化厂区地面、修建雨水沟、初期雨水池设

置阀门切换系统等雨污分流措施，规范收集初期

雨水。必要时，可考虑安装雨水排放口视频监控

设施。

□（7）事故应急池中有废水、其他杂物

存放，或容积无法满足应急需要。

应清理事故应急池中废水、其他杂物，扩大事故

应急池容积等，满足应急需要。

□不存在以上问题

3
含铊废水收集处理

情况
□是

□（8）外排脱硫废水未单独收集并进行

除铊处理。*

按照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要求，脱硫废水应单独

收集，严禁稀释排放。超过排放标准的应安装脱

硫废水除铊设施。

5 根据《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总铊排放浓度限值为 0.05mg/L，按照废水处理设施总铊去除率 90%推算的烧结车间脱硫塔循环水总铊浓度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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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9）地面冲洗水、冲渣水、初期雨水

等总铊浓度超过排放标准。

建议对总铊浓度超过排放标准的地面冲洗水、冲

渣水、初期雨水等，进行除铊处理。

□（10）脱硫废水收集处理设施存在“跑

冒滴漏”。

应做好脱硫废水收集处理设施运行管理，严禁

“跑冒滴漏”。

□（11）脱硫废水除铊设施不正常运行、

脱硫废水不能在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稳

定达标排放。*

应排查除铊设施不正常运行、废水不能稳定达标

排放原因，及时进行整改，确保废水达标排放。

□（12）脱硫废水处理系统未建立运行管

理台账（包括药剂、用电量、污泥产生量

等）。

应指导企业建立废水处理设施运行台账。

□（13）废水“零排放”企业外排脱硫废

水。*
应依法依规开展整治。

□不存在以上问题

4
含铊固废污染防控

情况

□是

□（14）脱硫废水处理污泥、烧结机头

灰、高炉除尘灰的贮存、转移未落实相应

环境管理要求。*

应对脱硫废水处理污泥、烧结机头灰、高炉除尘

灰开展危险废物鉴别。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或《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

范》《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要求，规范贮

存、转移。

□（15）未规范建立脱硫废水处理污泥、

烧结机头灰、高炉除尘灰等产生、收集、

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台账。

应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

导则》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

南》等要求，规范建立脱硫废水处理污泥、、烧

结机头灰、高炉除尘灰等产生、收集、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台账。

□不存在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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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5
铊污染物监测监管

情况

□是

□（16）自行监测方案未明确废水、周边

地表水总铊监测相关内容。

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相关标准规范，以及《钢铁

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标准规范要求，在自

行监测方案中明确废水、周边地表水总铊监测内

容。

□（17）未开展废水总铊自行监测。
应按照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废水总

铊监测。

□（18）未开展周边地表水总铊监测。
应按照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周边地

表水总铊监测。

□（19）依法依规应审批的入河排污口未

进行审批；已有入河排污口未进行规范化

建设。

应依法依规补办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手续；入河

排污口按相关规定开展规范化建设。

□不存在以上问题

6 其他

□是
□（20）（填写排查发现的其他污染隐

患）

□未发现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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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4 硫铁矿制酸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表
6

企业名称 地址

硫铁矿
铊含量（mg/kg） （填写当前硫铁矿原料铊含量范围）

产地 （国内矿填写地市，进口矿填写国家）

净化工段废酸处理前铊浓度（μg/L）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净化工段废酸处理后铊浓度（μg/L）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净化工段废酸处理药剂使用量（kg/t 废

水或L/t 废水）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当天使用量数据）

净化工段废酸

处理污泥

铊含量（mg/kg）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具体去向 （填写处置方式；自行处置或委托处置企业名称）

是否位于工业园区内 □是 □否

企业排放受纳河流下游流经距离 100 公里

内是否有饮用水水源地

□是（距离最近饮用水水源地 公里，饮用水水源地级别：县级、地市级或其

他 ）

□否

现场排查单位
现场人员（签

字）

企业现场负责

人（签字）
排查时间

6 建议对每个来源的硫铁矿进行取样检测或调取企业检测数据，对于原料中铊含量高于 20mg/kg 的企业应重点关注。每个来源指来源于同一个原料供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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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
含铊原料管

控情况

□是

□（1）使用高铊硫铁矿原料。*

若硫铁矿铊含量高于 20mg/kg，建议定期开展硫铁矿原料铊

含量分析，并加强铊污染预防和治理。若环评文件有要求

的，任一来源铁矿石原料铊含量应低于环评文件要求。鼓励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减少使用高铊硫铁矿原料。

□（2）硫铁矿等原料贮存未落实“三防”要

求。
贮存应落实“三防”要求。

□不存在以上问题

2

生产过程铊

污染防治情

况

□是

□（3）二氧化硫工艺气净化工段循环水（废

酸）总铊浓度过高。

建议定期开展二氧化硫工艺气净化工段循环水（废酸）总铊

浓度监测，并建议将循环水（废酸）总铊浓度控制在 60μ

g/L
7
以下。

□（4）二氧化硫工艺气净化工段循环水（废

酸）有外溢痕迹或外溢风险。*

采取防止二氧化硫工艺气净化工段循环水（废酸）外溢措

施，如加盖顶棚、设置围堰、扩大容积等。必要时，可考虑

安装二氧化硫工艺气净化工段循环水池视频监控设施。

□（5）直接使用未经处理的净化工段循环水

（废酸）冲洗地面、冲渣。

净化工段循环水（废酸）应经过处理达标后才能进行冲洗地

面、冲渣。

□（6）厂区雨污分流不到位。

采取硬化厂区地面、修建雨水沟、初期雨水池设置阀门切换

系统等雨污分流措施，规范收集初期雨水。必要时，可考虑

安装雨水排放口视频监控设施。

□（7）事故应急池中有废水、其他杂物存放，

或容积无法满足应急需要。

应清理事故应急池中废水、其他杂物，扩大事故应急池容积

等，满足应急需要。

□不存在以上问题

3
含铊废水收

集处理情况
□是

□（8）外排废酸未单独收集并进行除铊处理。

*

按照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要求，废酸应单独收集，严禁稀释

排放。超过排放标准的应安装废酸除铊设施。

□（9）地面冲洗水、初期雨水等总铊浓度超过

排放标准。

建议对总铊浓度超过排放标准的地面冲洗水、初期雨水等，

进行除铊处理。

7 根据《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总铊排放限值为 0.006mg/L，按照废水处理设施总铊去除率为 90%推算的净化工段废酸总铊浓度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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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0）废酸收集处理设施存在“跑冒滴

漏”。

应做好废酸收集处理设施污染运行管理，严禁“跑冒滴

漏”。

□（11）废酸除铊设施不正常运行、废酸不能

在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稳定达标排放。*

应排查除铊设施不正常运行、废水不能稳定达标排放原因，

及时进行整改，确保废水达标排放。

□（12）废酸处理系统未建立运行管理台账

（包括药剂、用电量、污泥产生量等）。
应指导企业建立废水处理设施运行台账。

□（13）废水“零排放”企业外排废酸。 应依法依规开展整治。

□不存在以上问题

4
含铊固废污

染防控情况

□是

□（14）废酸处理污泥、烧渣、酸泥（危险废

物代码 261-139-24）的贮存、转移未落实相应

环境管理要求。*

应对废酸处理污泥、烧渣开展危险废物鉴别。按照《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或《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危险废

物转移管理办法》等要求，规范贮存、转移。

□（15）未规范建立废酸处理污泥、烧渣、酸

泥等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台

账。

应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或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等要求，规范建立

废酸处理污泥、烧渣、酸泥等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利

用、处置台账。

□不存在以上问题

5
铊污染物监

测监管情况
□是

□（16）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

规范 无机化学工业》等要求在排污许可证中明

确废水总铊许可排放浓度限值、监测点位、频

次等涉铊环境管理要求。

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无机化学工业》《排污单

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无机化学工业》及《排污单位自行监

测技术指南 总则》、地方铊污染物排放标准等要求，在排

污许可证中明确废水总铊许可排放浓度限值、监测点位、频

次等环境管理要求。

□（17）自行监测方案未明确废水、周边地表

水总铊监测相关内容。

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相关标准规范，以及《硫酸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等标准规范要求，在自行监测方案中明确废水、

周边地表水总铊监测内容。

□（18）未开展废水总铊自行监测。 应按照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废水总铊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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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9）未开展周边地表水总铊监测。
应按照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周边地表水总铊监

测。

□（20）依法依规应审批的入河排污口未进行

审批；已有入河排污口未进行规范化建设。

应依法依规补办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手续；入河排污口按相

关规定开展规范化建设。

□不存在以上问题

6 其他

□是 □（21）（填写排查发现的其他污染隐患）

□ 未发现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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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5 以冶炼废渣和钢铁烟灰为原料的锌无机化工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表
8

企业名称 地址

废渣烟灰原料

种类 □钢铁烟灰 □有色冶炼除尘灰 □有色冶炼废渣 □其他：

铊含量（mg/kg）
（填写当前使用批次

原料铊含量范围）

来源 （填写地市）

脱硫废水处理前铊浓度（μg/L）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脱硫废水处理后铊浓度（μg/L）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废水处理药剂使用量（kg/t 废水或

L/t 废水）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当天使用量数据）

含铊废水处理

污泥

铊含量（mg/kg）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具体去向 （填写处置方式；自行处置或委托处置企业名称）

次氧化锌产品

铊含量（mg/kg） （填写最近一次监测结果）

具体去向 （填写接受企业名称）

□不涉及该产品

是否位于工业园区内 □是 □否

企业排放受纳河流下游流经距离 100 公里

内是否有饮用水水源地

□是（距离最近饮用水水源地 公里，饮用水水源地级别：县级、地市级或其

他 ）

□否

现场排查单位
现场人员

（签字）

企业现场负责

人（签字）
排查时间

8 建议对每个来源的原料进行取样检测或调取企业检测数据，对于原料中铊含量高于 20mg/kg 的企业应重点关注。每个来源指来源于同一个原料供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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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
含铊原料管

控情况

□是

□（1）使用的废渣和烟灰原料铊含

量高。*

若废渣烟灰原料铊含量高于 20mg/kg，建议定期开展原料铊含量

分析，并加强铊污染预防和治理。若环评文件有要求的，废渣烟

灰原料铊含量应低于环评文件要求。鼓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减

少使用高铊原料。

□（2）废渣烟灰原料贮存未落实相

关管理要求。

根据原料属性，应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

标准》或《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

置技术规范》等要求，规范贮存。

□ 不存在以上问题

2

生产过程铊

污染防治情

况

是

□（3）脱硫塔循环水总铊浓度过

高。

建议定期开展脱硫塔循环水总铊浓度监测，并建议将循环水总铊

浓度控制在 50μg/L
9
以下。

□（4）脱硫塔循环水有外溢痕迹或

外溢风险。*

采取防止脱硫塔循环水外溢措施，如加盖顶棚、设置围堰、扩大

容积等。必要时，可考虑安装脱硫塔循环水池视频监控设施。

□（5）直接使用未经处理的脱硫塔

循环水冲洗地面、冲渣。
脱硫塔循环水应经过处理后才能进行冲洗地面、冲渣。

□（6）厂区雨污分流不到位。

采取硬化厂区地面、修建雨水沟、初期雨水池设置阀门切换系统

等雨污分流措施，规范收集初期雨水。必要时，可考虑安装雨水

排放口视频监控设施。

□（7）事故应急池中有废水、其他

杂物存放，或容积无法满足应急需

要。

应清理事故应急池中废水、其他杂物，扩大事故应急池容积等，

满足应急需要。

□不存在以上问题

3
含铊废水收

集处理情况
□是

□（8）外排脱硫废水未单独收集并

进行除铊处理。*

按照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要求，脱硫废水应单独收集，严禁稀释

排放。超过排放标准的应安装脱硫废水除铊设施。

□（9）地面冲洗水、冲渣水、初期

雨水等总铊浓度超过排放标准。

对总铊浓度超过排放标准的地面冲洗水、冲渣水、初期雨水等，

应收集并进行除铊处理。

9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3-2015）规定总铊排放浓度限值为 0.005mg/L、按照废水处理设施总铊去除率为 90%推算的脱硫废水总铊浓度控

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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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0）含铊废水收集处理设施存

在“跑冒滴漏”。
应做好含铊废水收集处理设施运行管理，严禁“跑冒滴漏”。

□（11）废水除铊设施不正常运

行、含铊废水不能在车间或生产设

施排放口稳定达标排放。*

应排查除铊设施不正常运行、废水不能稳定达标排放原因，及时

进行整改，确保废水达标排放。

□（12）含铊废水处理系统未建立

运行管理台账（包括药剂、用电

量、污泥产生量等）。

应指导企业建立废水处理设施运行台账。

□（13）废水“零排放”企业外排

脱硫废水。
应依法依规开展整治。

□不存在以上问题

4
含铊固废污

染防控情况

□是

□（14）含铊废水处理污泥贮存、

转移未落实相应环境管理要求。*

应对含铊废水处理污泥开展危险废物鉴别。按照《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或《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

法》等要求，规范贮存、转移。

□（15）未规范建立含铊废水处理

污泥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利

用、处置台账。

应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或《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等要求，规范建立含铊废水处

理污泥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台账。

□不存在以上问题

5
铊污染物监

管监测情况
□是

□（16）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

与核发技术规范 无机化学工业》等

要求在排污许可证中明确废水总铊

许可排放浓度限值、监测点位、频

次等涉铊环境管理要求。

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无机化学工业》《排污单位

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无机化学工业》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

指南 总则》、地方铊污染物排放标准等要求，在排污许可证上

明确废水总铊许可排放浓度限值、监测点位、频次等环境管理要

求。

□（17）自行监测方案未明确废

水、周边地表水总铊监测相关内

容。

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相关标准规范，以及《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等标准规范要求，在自行监测方案中明确废水、周边

地表水总铊监测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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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8）未开展废水总铊自行监

测。
应按照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废水总铊监测。

□（19）未开展周边地表水总铊监

测。
应按照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周边地表水总铊监测。

□（20）依法依规应审批的入河排

污口未进行审批；已有入河排污口

未进行规范化建设。

应依法依规补办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手续；入河排污口按相关规

定开展规范化建设。

□不存在以上问题

6 其他

□是
□（21）（填写排查发现的其他污

染隐患）

□未发现其他问题



26

附表 2-6 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表（停产、关闭）

企业名称 地址

行业分类 （填写铅锌矿采选等前述 5类行业）

生产状态
□关闭 关闭时间： 年

□连续停产 1年以上 停产时间： 年

是否位于工业园区内 □是 □否

企业排放受纳河流下游流经

距离 100 公里内是否有饮用

水水源地

□是（距离最近饮用水水源地 公里，水源地级别：县级、地市级或其他 ）

□否

现场排查单位 现场人员（签字）
企业现场负责人

（签字）
排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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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

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
含铊废水收集

处理情况

□是

□（1）存在遗留未处理的脱硫废

水、污酸或尾矿库废水等含铊废

水。

应妥善处理处置含铊废水，防止外溢，及时处理后达标排放。

□不存在以上问题

2

含铊原料或固

废污染防控情

况

□是

□（2）停产企业：含铊生产原料

或固体废物贮存未落实环境管理

要求。

属于危险废物的，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

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等要求，规范贮存；其他原料及固体废

物贮存应落实“三防”要求。

□（3）关闭企业：在厂区内遗存

有含铊原料或固体废物未妥善处

置。

应按照相关环境管理要求，及时处理处置遗留的含铊原料和固体废

物。清理前应规范妥善贮存，落实好“三防”要求。

□不存在以上问题

3 其他
□是

□（4）（填写排查发现的其他污

染隐患）

□未发现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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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地区涉铊污染源污染治理情况汇总表

序

号

企业名

称

行业

分类

企业

状态

矿石/原料铊

含量

（mg/kg）

企业排放受纳河流下游

流经距离 100 公里内是

否有饮用水水源地（是

/否）

排查发现存在的污

染隐患（列举存在

的污染隐患点）

重点排查项是

否存在污染隐

患（是/否）

治理措施（对

治理措施进行

简要描述）

是否治理

完成（是/

否）

备

注

1

1.……

2.……

3.……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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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主要工业企业废水总铊排放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项目名称 适用范围 标准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

位置

1 《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6-2010）修改单

总铊 铅、锌采选及冶炼工业企业 17 μg/L

车间或生产设施

废水排放口

总铊 采矿或选矿生产单元废水单独排放 5 μg/L

2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6-2012）修改单

总铊
钢铁联合企业，有烧结（球团）工

序的钢铁非联合企业
50 μg/L

总铊
仅有烧结（球团）工序的钢铁非联

合企业
6 μg/L

3 《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6132-2010）修改单 总铊 硫铁矿制酸生产工艺 6 μg/L

4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3-2015） 总铊
涉铊、锌、铜、铅重金属无机化合

物工业
5 μg/L

5
《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770-2014）修

改单
总铊

锡、锑、汞采选及冶炼工业企业 15 μg/L

采矿或选矿生产单元废水单独排放 5 μg/L

6 《磷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5580-2011）修改单 总铊
磷肥工业（包括磷铵和硝酸 磷肥）

企业
6 μg/L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1.2 排查范围
	1.3 总体要求
	1.4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排查治理工作方法和要点
	2.1 资料收集
	2.2 现场排查
	2.3 治理及成效评估

	附表1
	建议收集的资料清单
	附表2
	附表2-1 铅锌矿采选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表�
	附表2-2 铅锌冶炼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表�
	附表2-3 钢铁冶炼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表�
	附表2-4 硫铁矿制酸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表�
	附表2-5 以冶炼废渣和钢铁烟灰为原料的锌无机化工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表�
	附表2-6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表（停产、关闭）
	附表3 
	        地区涉铊污染源污染治理情况汇总表
	附表4
	主要工业企业废水总铊排放标准

